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暨交流活動獎勵要點 

 114 年 10 月 14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發表學術

研究成果，並透過學術交流活動，擴大國際視野，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學

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一）凡本院在學之大學部、碩士班（含在職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均得提出申請，發

表於國際（不含中國大陸及港、澳）舉辦具審查制度之學術研討會且實際出席以

全外文發表論文，或以全外文參與國際競賽並獲獎項者，始得核予獎勵。 
  （二）以本校名義進行國際交流活動，經系(所、學位學程)推薦者。 
三、審查原則： 
  （一）獎勵金額之比例原則如下，並得依當年度經費情形依比例調整額度，覈實報支： 
   1.亞洲以外地區為每篇/項新臺幣 2 萬元。 
   2.亞洲地區（不含中國大陸及港、澳）為每篇/項新臺幣 1 萬元。 
   前二款需有出國事實佐證資料。 
  （二）獎勵金依下列審查基準決定補助順序： 
   1.會議或競賽之學術地位及重要性高。 
    2.論文或展演之學術價值高。 
    3.非赴以中文為母語之國家交流。 
    4.採動態方式發表或競賽。 
    5.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但未獲補助者。 
四、申請本獎勵之論文應事先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教育部或本校申請補助，凡已獲本

校或校外其他單位全額助者，或已獲教育部補助者，本院不予補助；申請獎勵之競賽，

已獲得政府補助出國之經費或由指導教授計畫案經費補助出國者，本院亦不予補助。申

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未獲生活費補助者，得申請出國期間之生活費，金額上限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

赴國外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定辦理。 

  （二）未獲機票補助者，得申請由國內至會議舉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費，補助

上限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三）未獲註冊費補助者，得申請出席會議之註冊費。 

  （四）手續費（包括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 

  （五）保險費（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金額新臺幣四佰萬元）。 

  （六）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之補助項目優先順序： 

     1.已向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但未獲通過者（請檢附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證明）。 
        2.已向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一案者，第二案得提報申請補助。 
五、申請本獎勵之論文或競賽之申請者應為論文作者或參賽者之一由申請者取得其他共同作

者或參賽者同意，由申請者受領。同一研究成果或競賽不得重複提出申請；發表或參賽

時應註記為本校學生身份。 
六、申請日期：經本院公告，申請人應於當年度 7 月 31 日或 11 月 30 日前經就讀系（所、學



位學程）主管核可後送達本院完成申請作業。如學術研討會或競賽係於 12 月辦理者，可

先於 11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並視核定情形，於 12 月 31 日前檢具出席證明後始核發獎

勵金。如無法核銷，剩餘款項由院長依需求情形分配使用。  
七、本獎勵金之經費來源，由學校分配本學院之年度業務費、管理費、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或其他各項計畫經費中提撥，惟本項經費若不足以支付全部申請案件時，得依實際

經費狀況酌予補助或不予補助之。 
八、本獎勵金申請案之審查，由院長召集各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審議通過後，循本校行

政流程發放獎勵金。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權責單位為教育學院，  
於 114 年 10 月 14 日院務會議通過，  
114 年 10 月 21 日校長核准，  
114 年 10 月 28 日公告實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暨交流活動獎勵要點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

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發表學術研究成

果，並透過學術交流活動，擴大國際視野，特訂

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學生參與國際學術

活動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訂定本要點之緣由及目的。 

二、補助對象： 
  （一）凡本院在學之大學部、碩士班（含在職碩

士班）及博士班學生均得提出申請，發表

於國際（不含中國大陸及港、澳）舉辦具

審查制度之學術研討會且實際出席以全外

文發表論文，或以全外文參與國際競賽並

獲獎項者，始得核予獎勵。 
  （二）以本校名義進行國際交流活動，經系(所、

學位學程)推薦者。 

本點係說明本要點補助之對象，以及

其論文發表與學術交流需以外文或外

語進行，且該活動舉辦地為中國大陸

及港澳以外之地區。 

三、審查原則： 
  （一）獎勵金額之比例原則如下，並得依當年度

經費情形依比例調整額度，覈實報支： 
   1.亞洲以外地區為每篇/項新臺幣 2 萬元。 
   2.亞洲地區（不含中國大陸及港、澳）為每篇/項

新臺幣 1 萬元。 
   前二款需有出國事實佐證資料。 
  （二）獎勵金依下列審查基準決定補助順序： 
   1.會議或競賽之學術地位及重要性高。 
    2.論文或展演之學術價值高。 
    3.非赴以中文為母語之國家交流。 
    4.採動態方式發表或競賽。 
    5.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但未獲補助者。 

本點係說明審核補助之原則及基準。 

四、申請本獎勵之論文應事先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教育部或本校申請補助，凡已獲本校或校外

其他單位全額助者，或已獲教育部補助者，本院

不予補助；申請獎勵之競賽，已獲得政府補助出

國之經費或由指導教授計畫案經費補助出國者，

本院亦不予補助。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未獲生活費補助者，得申請出國期間之生

活費，金額上限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

國外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

定辦理。 

  （二）未獲機票補助者，得申請由國內至會議舉

本點係說明申請補助之項目及優先順

序。 



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費，補助上

限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

理。 

  （三）未獲註冊費補助者，得申請出席會議之註

冊費。 

  （四）手續費（包括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 

  （五）保險費（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金

額新臺幣四佰萬元）。 

  （六）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之補助項目優先

順序： 

   1.已向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但未獲通過者（請

檢附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證明）。 
    2.已向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一案者，第

二案得提報申請補助。 
五、申請本獎勵之論文或競賽之申請者應為論文作者

或參賽者之一由申請者取得其他共同作者或參賽

者同意，由申請者受領。同一研究成果或競賽不

得重複提出申請；發表或參賽時應註記為本校學

生身份。 

本點係說明申請補助學生之資格，共

同發表或參賽之申請案，僅限申請一

次，且申請者須取得其他共同作者或

參賽者同意，獎勵亦由申請者受領。 

六、申請日期：經本院公告，申請人應於當年度 7 月

31 日或 11 月 30 日前經就讀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核可後送達本院完成申請作業。如學術研討

會或競賽係於 12 月辦理者，可先於 11 月 30 日前

提出申請，並視核定情形，於 12 月 31 日前檢具

出席證明後始核發獎勵金。如無法核銷，剩餘款

項由院長依需求情形分配使用。  

為配合計畫經費核撥及核銷期程，擬

定 7 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為受理申請

之截止日。 

七、本獎勵金之經費來源，由學校分配本學院之年度

業務費、管理費、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

他各項計畫經費中提撥，惟本項經費若不足以支

付全部申請案件時，得依實際經費狀況酌予補助

或不予補助之。 

本點係說明獎勵金之經費來源。 

八、本獎勵金申請案之審查，由院長召集各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審議通過後，循本校行政流程發

放獎勵金。   

本點係說明審核之單位。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施行日及修正之法制程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年度 

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暨交流活動獎勵申請表(國際學術會議/競賽) 

 

申請人姓名 
 

系所及年級 
 

學 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會議/競賽 
正式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競賽 
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城市、學校等)： 
 

會議/競賽 
重要性概述 

參與國家數： 
重要性： 
 

所屬國際組

織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競賽主

辦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已發表之 
論文題目 
或獎項名稱 

中文： 

英文： 

主要指導及共同指導教授： 

論文/競賽發表方式：□口頭(動態)  □海報(動態)  □海報(靜態) □其他： 

論文/競賽使用語言：□英文  □其他外文： 

共同出席發表/參賽學生姓名： 

是否向其他機構申請獎勵 
□ 是(金額:           )（機構名

稱：                         ） 
□ 否  



申請時所需

文件 

□國際會議/競賽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通知影本 

□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競賽獎項證明影本 

□已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影本 

□國際會議/競賽日程表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已向其他單位申請獎勵結果通知之證明文件 

□出席會議/競賽佐證文件資料（如：參加照片、機票等） 

★注意事項： 

(1)申請案以發表於國際（不含中國大陸及港、澳）舉辦具審查制度之學術研討會且實際出席以

全外文發表論文，或出國參與國際競賽並有獲獎者。 

(2)申請本獎勵之論文或競賽，申請者應為論文作者或參賽者之一，並未獲得其他高於本獎勵要

點金額之獎勵（政府補助出國之經費或由指導教授計畫案經費補助出國者除外）。 

(3)申請人應於當年度7月31日或11月30日前經就讀系所主管核可後，向本院提出申請。 

(4)由申請者取得其他共同作者或參賽者同意，由申請者受領。同一研究成果或競賽不得重複提

出申請。 

 

共同作者/參賽學生簽名：                                                       

 
 
申請人：              日期：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管：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年度 

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暨交流活動獎勵申請表(交流活動) 

 

申 請 單 位 
 

班級 
 

主要負責同學

學 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參與同學名單 人數：    人 名單： 

交流活動正式

名稱 

中文： 

英文：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城市、學校等)： 
 

活動重要性概

述 

參與國家數： 
活動重要性： 
 

交流單位 
中文： 

英文： 

  

交流目的  

交流過程  

交流成效  

指導教授/帶隊老師： 

交流活動是否搭配課程辦理：□否   
□是  課程名稱： 

★活動辦理單位是否補助費用： 
□否   
□是：□機票費 □生活費 □註冊費 □其他      

有無向本校、教育部，國科會

或其他機構申請補助 
□ 是(金額:           )（機構名稱：                       ） 
□ 否  



申請時所需文

件 

□交流活動主辦單位致申請單位之正式邀請函/通知影本 

□事先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結果通知之證明文件 
□出席活動佐證文件資料（如：參加照片、機票等） 

□交流活動計畫書及成果報告書 
□往返經濟艙機票購票證明及往返機票票根 

★注意事項： 

(1)交流活動以非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為主。 

(2)申請單位應於當年度7月31日或11月30日前經就讀系所主管核可後，向本院提出申請。 
(3)上述申請所需文件可依實際情形選擇提交足以證明參加事實，惟務必完備以利審查。請以浮籤

標記，彙整齊全。 
(4)如當年度經費來源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報告書請依計畫規定之格式撰寫。 
 
指導教授/帶隊教師：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承辦人：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管：                  日期：   年   月   日 
 

 
 


